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企业名单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
	送达文书编号

	观山湖区小伟伟餐饮店
	92520115MAE5CA00XW
	王洪
	筑税三稽罚〔2025〕134号

	观山湖区祖芳餐饮店
	92520115MAE6FG2734
	周祖龙
	筑税三稽罚〔2025〕135号

	观山湖区顾乎餐饮店（个体工商户）
	92520115MAE66EA29T
	杨孝波
	筑税三稽罚〔2026〕1号

	观山湖区容发餐饮店（个体工商户）
	92520115MAE5Y6AX2E
	黄伟
	筑税三稽罚〔2026〕2号

	观山湖区妍妍子妍餐饮店（个体工商户）
	92520115MAE66EP40T
	杨孝波
	筑税三稽罚〔2026〕3号

	观山湖区厚刚餐饮店
	92520115MAE5NJ6C0Q
	黄伟
	筑税三稽罚〔2026〕4号

	贵州阅诚商贸有限公司
	91520123MAE108DT57
	李嘉成
	筑税三稽罚〔2026〕8号

	观山湖区洪晴餐饮经营部
	92520115MAE43CXM53
	王洪
	筑税三稽罚〔2026〕9号

	观山湖区锦峰餐饮店
	92520115MAE3MYBG9Y
	唐锦强
	筑税三稽罚〔2026〕10号


告知事项

一、正式文书请前往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东路538号金融商务区17号楼9层917室）领取    

二、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税务机关联系人：何旭、龙后祥、余凡
四、联系电话：0851-8856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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